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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100 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對照表 

類 項 
預算金額 

(單位：千元) 
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備註 

壹、彰化

縣和

美地

政事

務所 

一、地政

業務

－地

政管

理 

中央:0 

本府:42 

其他經費來源:0 

合計:42 

辦理土地及建物地籍登記及管理業務 

 

中央:0 

本府:1,700 

其他經費來源:0 

合計:1,700 

縮短登記案件處理時間推動各項便民措

施 

 

二、地政

業務

－地

價管

理 

中央:0 

本府:139 

其他經費來源:0 

合計:139 

加強平均地權工作，落實漲價歸公 

 

三、地政

業務

－地

權及

地用

管理 

中央:0 

本府:41 

其他經費來源:0 

合計:41 

落實地權及地用業務 

 

四、地政

業務

－地

籍測

量管

理 

中央:0 

本府:1,666 

其他經費來源:0 

合計:1,666 

加強地籍測量管理以確保民眾產權 

 

五、一般

行政

－行

政管

理 

中央:0 

本府:30 

其他經費來源:0 

合計:30 

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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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100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
 
一、健全地籍管理，確保土地權利及交易安全，促進土地利用與發展： 

依土地法 73 條之 1 規定，積極清理未辦繼承登記土地，加強宣導辦理繼承登記，以促進土地

管理，並將列管期滿之未辦繼承土地移請國有財產局標售，讓土地能有效利用，減少產權不明

之糾紛，促進土地開發。 

二、縮短登記案件處理時間，推動各項便民措施: 

（一）持續推動地政資訊業務，利用現代化資訊科技提升行政效能，加速案件處理速度，提升服

務績效。 

（二）推動各項便民服務措施，型塑機關為民服務形象。 

三、加強地籍測量管理以提高業務執行效率： 

（一）積極辦理土地複丈及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件，於法定處理期限(15 日)內完成，以提高業務執

行效率。 

（二）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外業全面數值化，以提高測量精確度，充實測量人員法令基礎，解除

民眾疑慮並協助民眾解決紛爭，以減少土地複丈界址爭議，提升土地複丈公信力。 

四、落實地權及地用業務之辦理 

落實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及管制並配合各項需地機關（單位）作業計畫辦理用地徵收： 

１〃配合主管機關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及管制作業，以促進土地合法合理使用。 

２〃配合需地機關及主管機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，以促進土地有效利用。 

五、加強平均地權工作，落實漲價歸公： 

公告地價及公告土地現值是平均地權中漲價歸公的重要手段，其中公告地價是地價稅課稅的依

據、公告土地現值則是土地增值稅、徵收補償及土地開發之準據，故落實地價查估作業，讓公

告現值逐年接近正常交易價格，以符合平均地權漲價歸公之目標，是地政重要性工作。 

六、提升為民服務品質： 

（一）由登記、測量、地價人員組成服務團隊定期下鄉，提供法令諮詢服務及政策業務宣導，協

助民眾了解自身權益。 

（二）辦理電話禮貌測試及為民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，以改善為民服務態度暨提升為民服務品質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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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100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

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

預算金額 

(單位：千元

) 

備註 

壹、地政

業務

－地

政管

理 

 

一、辦理土地及建物

地籍登記及管理

業務 

辦理土地法 73條之 1未辦繼承登記土

地列冊管理。 

中央:0 

本府:42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42 

 

 二、縮短登記案件處

理時間推動各項

便民措施 

１〃一般登記案件處理時間比規定時

限平均縮短 0.5 日以上。 

２〃下鄉換發重測新權狀。 

中央:0 

本府:1,700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1,700 

 

貳、地政

業務

－地

價管

理 

 

加強平均地權工作，落

實漲價歸公 

編造公告土地現值及辦理地價指數。 中央:0 

本府:139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139 

 

參、地政

業務

－地

權及

地用

管理 

 

落實地權及地用業務 １〃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及管制作業

於 15 日內辦竣。 

２〃土地徵收產權移轉業務於15日內

辦竣。 

中央:0 

本府:41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41 

 

肆、地政

業務

－地

籍測

量管

理 

 

加強地籍測量管理以

確保民眾產權 

辦理土地複丈及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件

，並能於法定處理期限(15 日)內完成

。 

中央:0 

本府:1,666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1,666 

 

伍、一般

行政

－行

政管

理 

 

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１〃定期下鄉服務。 

２〃每半年實施電話禮貌測試評分。 

３〃每半年辦理為民服務滿意度問卷

調查。 

中央:0 

本府:30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30 

 

參、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 

地政事務所職掌土地、建物之登記、複丈業務及地權地用管理、土地公告地價、公告土地現

值調整等業務，因業務內容與民眾財產權益息息相關，因此除了健全地籍管理，加強員工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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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訓練外，如何革新簡化法令及申請程序，滿足民眾需求暨保障其權益；如何做到簡政便民

，提升服務品質及政府形象，是本所全體同仁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標！ 

 

一、策略績效目標 

（一）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

１〃健全地籍管理，確保土地權利及交易安全，促進土地利用與發展 

辦理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之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列冊管理依時程辦理公告後報府

辦理列冊管理註記，利用宣傳單及網站加強宣導民眾積極辦理繼承登記，列管期

滿 15 年之土地、建物移請國有財產局辦理標售，以促進土地管理利用。 

２〃縮短登記件處理時間推動各項便民措施 

加速案件處理速度，以提升服務績效，並利用現代化資訊科技提供便捷服務措施

，主動服務民眾，提升行政績效，型塑機關為民服務形象。 

３〃加強地籍測量管理以確保民眾產權 

積極辦理人民申請土地複丈及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件，並能於法定處理期限(15 日)

內完成。另為確保測量精度，土地複丈、建物測量全面採數值化外業，並利用衛

星定位測量技術（GPS）、電子測距經緯儀辦理地籍測量工作、善用 PDA 複丈功能

，提高測量精度，縮短作業流程，以建立正確地籍資料，消弭經界紛爭。 

４〃落實地權及地用業務 

承「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」、「區域計畫」等上位土地使用計畫體系，依「非都

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」及其相關規定，依據縣府來函或民眾申請辦理轄區內非都

市土地用地編定異動作業，以落實各項土地使用管制並積極配合各需地機關(單位)

作業計畫辦理用地徵收，並於縣府檢還已用印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及逕為登記清冊

後，15 日內辦竣產權移轉。 

５〃加強平均地權工作，落實漲價歸公 

積極蒐集買賣實例，辦理實地勘查檢討劃分地價區段，以編造公告土地現值表及

辦理地價指數作業。 

６〃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

（１）每月定期辦理下鄉服務，各課推派一人組成服務團隊並由課長輪流領隊下鄉辦理

政策宣導、地政法令諮詢及謄本核發等業務 。 

（２）每半年實施電話禮貌測試評分並表揚績優同仁，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。 

（３）每半年辦理為民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，以了解民眾之需求，並改善為民服務措施

。 

 

（二）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

１〃控管編制員額 

 

２〃約聘僱員額及職等嚴格控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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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〃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

 

 

（三）經費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

１〃節約政府支出，邁向財政收支平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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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衡量指標 

（一）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（權數為 70%） 

策略績效目標 

衡量指標 

衡量指標 
評估

體制 

評估

方式 
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

一、健全地籍

管理，確

保土地權

利及交易

安全，促

進土地利

用與發展

（12%） 

辦理土地法 73

條之 1未辦繼承

登記土地列冊

管理。（12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1.核對稅捐單位移送之未辦繼承

土地資料。(10%) 

2.收件製作列冊管理單、專簿。

(25%) 

3.函請戶政單位協查戶籍資料及

提供繼承人資料。(40%) 

4.公告三個月，同時通知繼承人。

(55%) 

5.製作宣傳單及宣傳海報，透過網

站、媒體廣泛宣傳。(65%) 

6.函報縣府辦理列冊管理註記。

(80%) 

7.列管期間辦畢繼承登記，停止列

管;列管滿 15年移請國產局辦理標

售。(90%) 

8.統計年度列管、停管、移請標售

之筆數、件數、面積等資料，上網

填報年報表。(100%) 

100% 

二、縮短登記

件處理時

間推動各

項便民措

施（12%

） 

1、一般登記案

件處理時間比

規定時限平均

縮短 0.5 日以上

（8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規定完成平均天數(各案件規定完

成之總天數÷總案件數)-實際完成

平均天數（各案件實際完成之總天

數÷總案件數） 

＞＝0.5    （100%） 

0.495~0.425  （90%） 

0.424~0.325  （80%） 

0.324~0.325  （70%） 

0.324~0.225  （60%） 

100% 

 2、下鄉換發重

測新權狀（4%

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換發權狀張數/重測區權狀張數×

100% 

1.數值≦40%(70%) 

2.40%＜數值≦50%(80%) 

3.50%＜數值≦60%（90%） 

4.數值＞60%（100%） 

90% 

三、加強地籍

測量管理

以確保民

眾產權（

15%） 

辦理土地複丈

及建物第一次

測量案件，並能

於法定處理期

限(15日)內完成

。（15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依限 15 日內完成件數/總件數×

100%  

1.數值≦70%(70%) 

2.70%＜數值≦80%(80%) 

3.80%＜數值≦90%(90%) 

4.數值＞90%(100%) 

100% 

四、落實地權 1、非都市土地 1 統計 依限 15 日內完成件數/總件數×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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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績效目標 

衡量指標 

衡量指標 
評估

體制 

評估

方式 
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

及地用業

務（8%） 

使用編定及管

制作業於 15 日

內辦竣。（4%） 

數據 100% 

1.數值≦70%(70%) 

2.70%＜數值≦80%(80%) 

3.80%＜數值≦90%（90%） 

4.數值＞90%（100%） 

 2、土地徵收產

權移轉業務於

15 日內辦竣。（

4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依限 15 日內完成件數/總件數×

100% 

1.數值≦70%(70%) 

2.70%＜數值≦80%（80%） 

3.80%＜數值≦90%（90%） 

4.數值＞90%（100%） 

100% 

五、加強平均

地權工作

，落實漲

價歸公（

10%） 

編造公告土地

現值及辦理地

價指數。（10%

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1.蒐集買賣實例，辦理實地勘查檢

討劃分地價區段。(20%) 

2.辦理地價指數，提供都市土地價

格。(40%) 

3.說明會(80%) 

4.評議（90%） 

5.公告（100%） 

90% 

六、提升為民

服務品質

（13%） 

1、定期下鄉服

務。（6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服務次數 12 次 

 2、每半年實施

電話禮貌測試

評分。（3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平均分數 80 分 

 3、每半年辦理

為民服務滿意

度問卷調查。（

4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滿意度 80% 

（二）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（權數為 15%） 

策略績效目標 

衡量指標 

衡量指標 
評估

體制 

評估

方式 
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

一、控管編制

員額（2%

） 

機關編制員額

成長率（2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(本年度編制員額-上年度編制員

額)/ 上年度編制員額ｘ100% 

1.數值≦0%時，核給 2 分。 

2.0%＜數值≦5%時，核給 1.5 分

。 

3.5%＜數值≦10%時，核給 1 分。 

4.數值＞10%時，核給 0 分。 

0% 

二、約聘僱員

額及職等

嚴格控管

1、約聘僱員額

成長率（2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(本年度以縣款僱用之約聘僱員額

總數-上年度以縣款僱用之約聘僱

員額總數)/ 上年度以公務預算及

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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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績效目標 

衡量指標 

衡量指標 
評估

體制 

評估

方式 
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

（4%） 基金僱用之約聘僱員額總數ｘ

100% 

1.數值≦0%時，核給 2 分。 

2.0%＜數值≦5%時，核給 1 分。 

3.數值＞5%時，核給 0 分。 

 2、約聘僱核定

職等變化率（2%

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(本年度以縣款僱用之約聘僱員額

涉提高職等人數)/ 上年度以縣款

僱用之約聘僱員額總數ｘ100% 

1.數值≦0%時，核給 2 分。 

2.0%＜數值≦5%時，核給 1 分。 

3.數值＞5%時，核給 0 分。 

0% 

三、推動公務

人員終身

學習（9%

） 

平均終身學習

時數（9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本年度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至

少應達 40 小時(其中包含數位學

習至少 5 小時，與業務相關之學習

20 小時，數值四捨五入為整數)。 

1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40 小時

以上，核給 9 分。 

2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35-39小

時，核給 8 分。 

3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30-34小

時，核給 7 分。 

4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小時

25-29 小時，核給 6 分。 

5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小時

20-24 小時，核給 5 分。 

6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15-19小

時，核給 4 分。 

7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10-14小

時，核給 3 分。 

8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5-9小時

，核給 2 分。 

9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未達5時

，核給 1 分 

40 小時 

（三）經費面向策略績效目標（權數為 15%） 

策略績效目標 

衡量指標 

衡量指標 
評估

體制 

評估

方式 
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

一、節約政府

支出，邁

向財政收

支平衡（

15%） 

各單位當年度

經常門經費賸

餘數（不含人事

費）與預算數（

不含人事費）百

1 統計

數據 

【經常門預算數(不含人事費)－

經常門決算數(不含人事費)】/經常

門預算數(不含人事費) 

※決算數＝實支數＋保留數 

計算方式如下： 

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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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績效目標 

衡量指標 

衡量指標 
評估

體制 

評估

方式 
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

分比（15%） 1.節餘率達 2﹪以上者 100 分 

2.節餘率未達 2﹪者 90 分 

3.節餘率未達 1.5﹪者 80 分 

4.節餘率未達 1﹪者 70 分 

5.節餘率未達 0.5﹪者 60 分 

 
【備註】：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

1.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。 

2.指實際評估作業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。 

3.指實際評估作業是透過第三者方式（如由專家學者等）負責運行。 

4.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。 

5.其他。 


